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股东昌正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正公司”）减持股份的通知：昌正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２１０．９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

（万股）

折合现有股本

下数量（万股）

减持比例

（

％

）

昌正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７．１７ １０６．０２００ ３１８．０６００ ０．８７１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６．７２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０．０１２３％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２．８２ ４３．０２９６ ８６．０５９２ ０．２３５９％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１２．６１ １２６．０３２９ ２５２．０６５８ ０．６９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８．４９ ７．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８．６０ １１．３７００ ２２．７４００ ０．０６２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８．５８ ３．６８００ ７．３６００ ０．０２０２％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８．６７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４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８．６７ ４２．９８７５ ８５．９７５０ ０．２３５７％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９．８９ ３５．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０．０９５９％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１０．１３ ６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１０．１５ ２８．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 ０．０７６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５．２６ ５６．９８００ １７０．９４００ ０．４６８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４．９０ ６３９．３０００ ６３９．３０００ １．７５２５％

合 计

－ － １

，

２１０．９０ １

，

８２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

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减持股份对应的当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２１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减持股份所对应当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８２４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减持股份所对应当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３６４８０

万股。

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权益变动公告后，昌正有限公司累计

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５．００％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当时总股本

１２１６０

万股）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总股本

３６４８０

万股）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昌正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４８２ ２０．４１％ ５

，

６２２ １５．４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４．５０ １．３５％ ２

，

７２５．１２５ ７．４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３１７．５０ １９．０６％ ２

，

８９６．８７５ ７．９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澳洋顺昌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昌正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

ＦＬＡ／ＲＭ １６０２ １６／Ｆ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ＢＡＮ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Ｏ １８

ＢＯＮＨＡＭ Ｓ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ＨＫ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

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在江苏澳洋顺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顺昌”）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澳洋顺昌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昌正公司：指昌正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澳洋顺昌： 指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澳洋

顺昌流通股股份

１

，

２１０．９０

万股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昌正有限公司

２

、 注 册 地 ：

ＦＬＡ／ＲＭ １６０２ １６／Ｆ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ＢＡＮ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Ｏ １８ ＢＯＮＨＡＭ

Ｓ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ＨＫ

３

、授权代表：

ＣＨＥＮ ＫＡＩ

４

、法定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

５

、商业登记证号码：

３２８７８４１７－０００－０６－０９－５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在大陆的投资业务。

８

、股东名称：

ＣＨＥＮ ＫＡＩ

和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两名自然人，其中

ＣＨＥＮ ＫＡＩ

持股比例为

９９．９％

，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持股比例为

０．１％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ＣＨＥＮ ＫＡＩ

董事 男 澳大利亚 中国张家港 无

刘剑 董事 男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已发行股份。

第三节 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澳洋顺昌

５６

，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４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证券市场状况继续减

少其在澳洋顺昌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１

、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

、股份变动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１

、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止该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４

，

８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

，

１６０

万股的

２０．４１％

。

２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达

到

５％

，具体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减持

１

，

０７５

，

２００

股，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

，

１６０

万股的

０．８８４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５６９

，

８００

股，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

，

１６０

万股的

０．４６８６％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减持

２

，

８４１

，

０００

股，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

，

２４０

万股的

１．５５７６％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减持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

，

４８０

万股的

０．３３７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６

，

３９３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

，

４８０

万股的

１．７５２５％

。

本次变动后，昌正公司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５６

，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３６

，

４８０

万

股的

１５．４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２７

，

２５１

，

２５０

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澳洋顺昌股份中，已累计将其中的

２

，

４５０

万股（占上市总股本

的

６．７２％

）办理股权质押，其中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股份中

１

，

８５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６００

万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六个月内无买卖澳洋顺昌

股票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昌正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商业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文本。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澳洋顺昌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新泾中路

１０

号

股票简称 澳洋顺昌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昌正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ＦＬＡ／ＲＭ １６０２ １６／Ｆ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ＢＡＮ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Ｏ １８ ＢＯＮＨＡＭ

Ｓ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

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４

，

８２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２０．４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１２

，

１０９

，

０００

股 （因送转股， 折合现有股本下数量为

１８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０％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５６

，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１５．４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０

证券简称：新世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持股

５％

以上控股股东乔文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乔文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７０

万股和

８０

万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６５％

和

０．７５％

。公司股东徐智勇、陆燕、滕学军、高雁峰、乔文东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

股股东，截止今日控股股东累计减持公司股份为

４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３％

。此次股份

变动前，乔文东持有公司

１３９６．９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０５％

，本次减持后，乔文东持有公

司

１２４６．９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５％

，仍属于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具体减持情况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

陆燕 大宗交易

８

月

２９

日

１０．６１ １００ ０．９３

乔文东 大宗交易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７．７ ５０ ０．４７

乔文东 大宗交易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８．０６ １００ ０．９３

乔文东 大宗交易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８．２０ ７０ ０．６５

乔文东 大宗交易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８．０２ ８０ ０．７５

合 计

－ － － ４００ ３．７３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陆燕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００ ４．６７ ４００ ３．７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５ １．１６ ２５ ０．２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５ ３．５ ３７５ ３．５

乔文东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９６．９９ １３．０５ １２４６．９９ １１．６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６．７５ ２．２１ ８６．７５ ０．８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６０．２４ １０．８４ １１６０．２４ １０．８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通过大宗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

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规章、业务规章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１

、乔文东出具的股份减持问询函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2-82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爱康科技

"

）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收到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原苏州爱康光伏安装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苏州爱康金属

"

）通知，苏州爱康金属与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

中建材

"

）签署

关于销售地面光伏支架的《购销合同》（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本合同总金额

103,289,550

元。

二、交易对手介绍

1

、本合同相对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商务中心

4

号楼

17-21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黄安中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涉及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等。

2

、中建材与爱康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3

、中建材为苏州爱康金属

2012

年新开发客户，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其发生光伏支架

产品购销。

4

、因中建材为本合同

95%

的销售金额开具不可撤销国际信用证，销售回款风险较低。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地面光伏支架

2

、交货时间：

2013

年

1

月

15

日之前

3

、交货地点：上海港

4

、合同总金额：

103,289,550

元，该价格含增值税、运费（工厂至上海港）、保险费。

5

、结算方式：在合同签订后（最晚不晚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开出合同总金额的

95%

，

即人民币

98125072.5

元的

180

天不可撤销国际信用证，

5%

质保金，即人民币

5164477.5

自安

装日期

1

年内电汇，最晚不晚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

6

、违约责任：如卖方有数量、质量、重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卖方支付货物价款

20%

的违约金。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按约履行本合同项下的其他义

务，除应立即履行外，还应对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7

、合同签署日期：

2012

年

12

月

17

日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标的将分批发货，预计在

2012

、

2013

年度确认收入，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在相

应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本合同为苏州爱康金属承担的募投项目

"

年产

300MW

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支架扩建项

目

"

建成后的首笔亿元大单，也是苏州爱康金属首次单月销售超亿元。本合同的执行将能较

好地提高光伏支架产品的行业声誉。

3

、本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口径营业收入的

6.7%

，合同的履行对

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光伏支架为公司成熟产品，苏州爱康金属有能力按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进行生产，苏州

爱康金属正在积极组织生产。但合同交货时间较紧，公司存在一定的不能按期交货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购销合同》。

特此公告

!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对公司上市奖励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顺德区企业上市扶持奖励办法》（顺府办发

[2010]106

号），公司于近日收到顺德区人

民政府拨付的上市扶持奖励资金柒佰万元整（

￥7,000,000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本次收到的政府奖励作为公司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2

年度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1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4

日，公司收到业主方鹤壁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发来的《中标通

知书》。

"

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鹤壁供水配套工程管道采购

"

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开标，经

评标委员会评审， 确定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110033492.00

元投标报价中标管

道采购四标。

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2

）

,2012

年

12

月

5

日在上述媒体上

披露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7

）。

近日，公司与鹤壁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就该项目签订了《河南省南水北调受

水区鹤壁供水配套工程管道采购

04

标段采购合同书》。

一、合同签署概况

合同买方：鹤壁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

合同卖方：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地点：河南省鹤壁市

合同类型：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标的：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鹤壁供水配套工程管道采购四标

供货时间：首批供货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9

日

,

具体供货日期以监理人批准的供货计划

为准。

合同金额：人民币壹亿壹仟零叁万叁仟肆佰玖拾贰元整（

￥110033492.00

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本招标项目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鹤壁供水配套工程己经批准建设， 项目建设法人为

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招标人为鹤壁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招标

代理机构为北京江河润泽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建设资金为：财政预算资金、南水北调基金

及银行贷款，建设资金已落实。

2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鹤壁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

卖方：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鹤壁供水配套工程管道采购四标

3

、合同金额：人民币壹亿壹仟零叁万叁仟肆佰玖拾贰元整（

￥110033492.00

元）

4

、供货时间：首批供货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9

日

,

具体供货日期以监理人批准的供货计

划为准。

5

、结算条件及方式：

（

1

）预付款 在公司与合同买方签订合同并提交了履约保证金、预付款保函后

21

日内支

付合同价格的

15%

作为预付款。 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金额的比例达到

40%

开始扣回

预付款，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金额的比例达到

90%

应全部扣清预付款。

（

2

）进度款 经监理人和合同买方、施工承包人验收合格，买卖双方签署工地交接验收单

后，由监理人出具支付证书

21

天内，合同买方审核无误后支付该批货物合同价格的

80%

。

管道验收后支付至实际到货合同价的

95%

。

（

3

）质量保证金 合同实际到货价格的

5%

作为质量保证金，竣工验收一年后，合同买方

向公司退还质量保证金。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资金充足，人员、技术、产能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2

、中标金额人民币壹亿壹仟零叁万叁仟肆佰玖拾贰元整（

￥110033492.00

元），约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0.22%

， 本项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3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产生影响。

3

、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

4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

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近期，因公司中标项目较多，供货日期集中且供货期紧，存在不能在供货期内按时完

成供货任务的风险。

2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存在影响该合同收益的风险。

3

、合同采取分期多次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合同款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合同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5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已于近日正式迁入新办公地址， 现将新办公地

址及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赞宇大厦

11

楼

邮政编码：

310030

电 话：

0571-89939661

传 真：

0571-89939660

邮 箱（未变）：

stock-dept@zhefu.cn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68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净化工程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纶科技

"

或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与贵州福

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州福斯特

"

）分别签订了《机电及净化安装总包工程施工

合同》、《设备购销合同》（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公司对贵州福斯特提供的业务包括净化工程劳

务及设备销售， 其中净化工程合同金额为

3,180

万元人民币； 设备购销合同金额为

3,000

万

元，合同总金额共计

6,180

万元。

一、合同签署概况

1

、净化工程合同

（

1

）合同双方：（

"

发包方

"

或

"

甲方

"

）贵州福斯特，（

"

承包方

"

或

"

乙方

"

）新纶科技

（

2

）工程名称：贵州福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机电净化安装总包工程

（

3

）工程地点：贵阳市国家高新开发区沙文工业园区

（

4

）工程内容

: 102#

、

103#

、

111#

厂房净化工程及机电安装工程承包施工。

（

5

）合同签订日期：

2012

年

12

月

18

日

（

6

）合同金额：人民币

3,180

万元

(

已含各种财务费用及税金

)

（

7

）合同工期：总工期

150

天

（

8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工程价款的支付、工程质量、项目管理、竣工验收、结算、保修、

合同生效、变更与解除、违约责任和合同纠纷的处理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

、设备购销合同

（

1

）合同双方：（

"

买方

"

或

"

甲方

"

）贵州福斯特，（

"

卖方

"

或

"

乙方

"

）新纶科技

（

2

）签署时间：

2012

年

12

月

18

日

（

3

）签署地点：贵阳市

（

4

）合同标的：生产配套及净化设备（一批）

（

5

）合同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

已含各种财务费用及税金

)

（

6

）合同工期：总工期

150

天

（

7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设备进度款的支付、竣工验收、设备质量、保修、合同生效、违

约责任和合同纠纷的处理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二、交易对方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福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

572

室

法定代表人：许俊才

成立时间：

2011

年

3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3,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研发、咨询服务。

2

、履约能力分析：

贵州福斯特由南京福斯特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导投资利用其品牌和技术优势， 在贵阳

建立贵州省第一家按农业部

GMP

标准要求的现代化科技型兽药生产企业。 项目总投资

2

亿

元，分两期投资，一期为兽用生物制品厂，二期为生物技术及新兽药研究所。该项目建成后将

填补贵州省

GMP

兽药疫苗生产企业空白。

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贵州福斯特发生类似业务。

4

、本公司与贵州福斯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即

2011

年度）营业收入的

6.48%

，

合同的履行将会对

2012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本合

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

2

、合同履行不会对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本公司不会因上述合同的履行而对

贵州福斯特形成依赖。

3

、根据新版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医药工业领域将

全面推行新版

GMP

的实施， 药品生产企业新建车间将按类别分别于

2013

年底及

2015

年底

前分阶段达到新规的要求。 公司重点把握新版

GMP

所带来新一轮药厂提升洁净度的市场机

遇，依托

"

系统集成能力

"

及

"

快速服务能力

"

，已于

2011

年积极拓展该领域市场空间，并在该

领域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及净化工程建造经验。本次合同的取得，有助于带动公司其他两

项业务（净化产品及超净清洗业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可有效发挥公司

"

产品

+

工程

+

服务

"

的三位一体协同作用。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

、由于净化工程合同结算周期等因素，可能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公司将

加强项目回款的管理，做好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管理工作，严格控制该风险。

3

、设备购销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将利用集成能力的优

势，提前锁定供应商价格，避免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进展情况

2

、公司与贵州福斯特签署的《机电及净化安装总包工程施工合同》及《设备购销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2-036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增加土地储备，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2012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穗

港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现场竞买方式取得沈阳市东陵区 （浑南新区） 编号

DL-

12061

号

SHNO2-01-20/25-4

（沈土拍【

2012

】第

102

号）和

DL-12062

号

SHNO2-01-20/25-5

（沈土拍【

2012

】第

101

号）两地块，最终成交总价分别为人民币

9,434.06

万元和

279.24

万元。

编号

DL-12061

号

SHNO2-01-20/25-4

地块四至范围：东至规划道路、南至规划道路、西

至沈阳信达

?

理想城一期用地边界、北至白塔河用地绿线。地块总面积为

44,956.19

平方米，用

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2

不大于

1.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0%

，出让年限

为

70

年。

编号

DL-12062

号

SHNO2-01-20/25-5

地块四至范围：东至沈阳信达

?

理想城一期二组

团用地边界、南至沈阳信达

?

理想城一期二组团用地边界、西至塔北一路、北至白塔河用地绿

线。地块总面积为

1,455.5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5

，建筑密度

≤50%

，

绿地率

≥30%

，出让年限为

40

年。

公司拥有以上两项目全部权益。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2-036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10:00

3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49

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21

层

4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5

、会议主持人：郑炳旭董事长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

人，代表股份

110,316,551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8%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均参加了现场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石嘴山市永安民用爆炸物品有限责任公司

85%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10,316,45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999%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使用募集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10,316,45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999%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10,316,45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999%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弃权

1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1%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10,316,45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999%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弃权

1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1%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见证律师全朝晖、张雪芳认为，公

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